
“我是一名负责对外宣传的处级干部，这让我有
了很多与其他单位接触的机会，热情好客、酒量不错
的我总会被很多兄弟单位的朋友叫着去做‘副陪’，
下了班就是酒场。但八项规定落实四年来，我这位曾
经的‘副陪’失业了，下了班就回家。现在一个月大部
分时间都是在家吃晚饭，陪伴家人的日子更多了，有
时候我也掌勺给家人做饭。”（12月6日《齐鲁晚报》）

这位处级干部从职业“副陪”回归家庭妇男的
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项规定落实四年来的可

喜变化。八项规定的最大“功劳”莫过于促成好的
党风政风，并且增进了家庭生活的温馨。诚如前文
这位处级干部所讲：“八项规定出台以前，经常晚
上有饭局，一晚上赶两三个是很正常的事，都是在
一些老牌的星级酒店，或者约定俗成的一些定点接
待饭店，签个单子就行。参加一些为了私事请人办
事的饭局，喝酒也大都是五粮液、茅台，抽烟也是
软包中华”。这其实从过去公款吃喝的一角折射出
曾经存在于党政机关的作风弊病。

“签单子”看似潇洒，“喝茅台、五粮液”
“抽软包中华”貌似“有品位”“上档次”，其实
非也。孰不知，这是某些公职人员的“惯例”习气
和“特权”作为，既影响公职人员在群众心目中的
形象，更污化党风政风，群众对此颇有怨言。深入
落实八项规定、持续强化作风建设，则破除了这种

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习气和“特权”作为，让
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更趋于“本
真”。此外，一些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了，该开的
会短了、简了；领导干部出行少了公车和陪同，走
访更接地气，与百姓走得更近等等。这些都是落实
八项规定所带来的变化，广大公职人员都能够感受
到，群众的眼睛都能看到。

家看家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公职人员作风转
变，不仅会引来群众称赞，更会让群众效仿学习。
比如，时下在社会上一些亲朋好友在饭店餐馆相聚
时，都本着讲节约、不浪费的原则吃多少点多少，
推崇“光盘行动”，即便剩下饭菜，“打包”后走
人也不再难为情。应当说，社会上人们厉行节约的
行为，与公职人员好作风的带动不无关系，而这背
后，也有八项规定得以深化落实的功劳。更值得称

道的是，绝大多数公职人员已经习惯了主动用八项
规定来约束自己，改变了以往的“被动落实”。

当然，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八项规定落实四
年来的成就固然可喜，但也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能
对“四风”掉以轻心。因为，作风建设具有长期
性、复杂性、反复性，一旦遇到“适宜土壤”“合
适温度”就可能再度重生，甚至蔓延。更应注意
到：当前，尽管作风建设已取得“面”的成功，但
还存在个别不彻底、不到位的“点”。比如，一些
公款吃喝转入“地下”，躲进私人会所和单位食堂
等；个别人的送礼行为穿上“隐身衣”，隐身网上
等等。要彻底消除“四风”，必须继续保持“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落实力度，由面及点，消除
“四风”死角，这样才能最终打赢作风建设这场硬
仗。

一袋重280g的儿童高钙挂面售价11 .8元，普通
面条600克仅需8 . 9元，同等重量的面条一旦贴上

“儿童专用”标签，价格翻了倍；一瓶160ml的儿童
有机酱油26元，普通成人酱油一瓶500ml才9 . 9元，
售价更是翻了数倍。（12月11日《工人日报》）

然而，有关专家却直言，大部分儿童食品在成
分上和成人食品没有太大差异，通常只是把大包
装换成精巧的小包装，商家抓住家长希望孩子健
康成长的心理玩营销噱头，明摆着是“卖概念”忽

悠消费者。
《刑法》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

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
财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虚构的“儿童食品”不仅
会给家长带来“营养”误导，而且客观上构成了以
欺骗手段牟取不法利益的商业欺诈，甚至反而可
能对孩子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这就要求相关
职能部门有所作为，对这一明显违背商业诚信的
行为依法亮剑，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

你所有的隐私信息，包括开房记录、名下
资产、乘坐航班，甚至网吧上网记录信息，只
要有人付钱，就可以轻易被查到。这是否让你
不寒而栗？还有，四大银行存款记录，手机实
时定位，手机通话记录，他们也都能查到，而
且声称7天×24小时不间断服务。近日，记者
在网上只花费700元就买到了同事的上述信
息，更可怕的是，竟然有第三方软件为这样的
服务提供担保，整个交易已跃升到了“平台
化”的地步。（12月12日《南方都市报》）

关于个人信息泄露的新闻，虽然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早已听闻甚至遭遇过不少，但倘
若不是媒体的报道，我们大概很少能够想到，
只要他人愿意支付700元，我们就会成为“裸
奔的人”。

具体到记者的这起信息泄露事件调查中，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犹不止于此。如新闻所调
查，所谓的个人信息泄露早已成为完整的产业
链，个人信息的买卖“服务”中，竟然还出现
了专门的第三方担保平台。另外，此种个人信
息的泄露途径早已无处不在，在微博、QQ
群、腾讯微商店、淘宝等平台皆有大量提供查
阅个人信息的服务商，有的服务商还会单独开
发官网，以“商务专业调查”、“防人肉搜

索”等为名提供“人肉搜索”服务。
现在还不能确定，此种如影随形且成规模

的个人信息泄露，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它又是
在哪个环节开始沦陷？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如此现状，只能反证现实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举措依然薄弱，甚至是虚置。这其实也是一种
可以想象的结果。虽然早在2013年，我国就出
台了首个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标准《信息
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
护指南》，公安部门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打击与
整治行动也一直在进行，但不得不承认，由于
高位阶法规的缺失，政府部门对个人信息的保
护始终难以形成合力，这正是个人信息“裸
奔”的根源。

要解决公共舆论场里的个人信息泄露难
题，最根本的途径，还是立法。具体说来，就
是迅速制定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
上完成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明晰社
会、企业、监管部门与公民在个人信息保护中
的对应法律责任。只有明晰法律责任，只有相
关的惩戒力度被前置，再配加以严厉的职能部
门治理与监管，个人信息泄露行为才能真正从
源头上得到治理，而非止步于现在“发生一起
打击一起”的尴尬境地。

■ 漫 画

2016年12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周学泽

电话:(0531)８５１９３３２６ Email:zxz@dzwww.com观点4 广告

“700元就可买到个人信息”

呼唤立法保护
□ 王 聃

由面及点，消除“四风”死角
□ 桑胜高

一起4年多前发生在辽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
治县的自然灾害造成多名群众死亡，央媒12月12日
刊发报道质疑当地瞒报了约30人。报道发布后，12
月12日中午，岫岩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县
委县政府领导已经关注到相关信息，正在开会研究
这个事情，将尽快核实报道内容。（12月12日央广）

若不是央广收到的一份村民匿名寄来的死亡
人员名单，称当地政府瞒报，死亡人数不止5人；若
不是为了核实名单的真实性，记者挨家挨户进行
了走访核实；若不是走访的家庭，对记者充满信
任，敢于道出实情，或许事件的真相永远是谜。然
而问题是，村民所言当地政府瞒报洪灾死亡人数
的事情，在岫岩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国务院2011年修订颁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
应急预案》和民政部制定的《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
度》，均对自然灾害的应急响应和信息报告发布了
明确规定：“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是最基
本的灾情信息发布原则。并且，受灾地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减灾委或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滚动
发布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情况。

岫岩县政府为什么要瞒报死亡人数？“8·4洪
灾”当地究竟有多少人遇难？灾难预警是否及时有
效？是否有人玩忽职守？这些需要查明真相来解
答，这也是对亡灵最好的慰藉。

作 者/ 张建辉

今年6月10日，几个家庭相约在四川郫县安德
镇全家大坝郊游，肖军、喻春祥乘坐的皮划艇被漩
涡掀翻。为了营救两人，同行的于强、张正祥跳入
水中，不幸的是，最终仅喻春祥1人生还。当地综治
部门7月初认定：于强、张正祥二人属于施救落水的
同伴，不属于见义勇为。（12月12日《华西都市报》）

救朋友遇难不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当地给出
的理由是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
第二条的规定：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履行特
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
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
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而几个朋友家庭一起出游，
属事先邀约，就是一种“特定义务”，救落水的朋友
是在履行特定义务。

事实上，任何人不顾生命危险去施救他人，都
是难能可贵的行为，非常值得鼓励和奖励。笔者以
为，不管是提倡见义勇为精神，还是倡导社会正义
和传播正能量，都不该让不顾生命危险去拯救他
人的英雄，因规定的不严谨而陷于尴尬，流血甚
至付出生命之后还得继续流泪。所以，对于见义
勇为的定义，有必要打破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
统一标准。避免“救朋友遇难在四川不算见义勇
为，而到了其他省份属于见义勇为”的荒唐，只有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进而弘
扬社会正气。

用真相告慰

洪灾中逝去的亡灵
□ 杨玉龙

救友遇难不算见义勇为

是规则错了
□ 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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